
 

GE.12-13137 (C) 290512 300512  

人权理事会 
第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9/35 
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 

 人权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人权条约的各项宗旨和原则， 

 又重申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各会员国已誓愿与联合国合作，以实

现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地

位，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见解和言论自由的 2009年 10月 2日第 12/16号决议和
2011年 3月 24日第 16/4号决议、2010年 9月 30日关于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
的第 15/21号决议、以及 2011年 6月 17日关于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
人权问题的小组讨论会的第 17/120号决定， 

 又回顾《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A/HRC/19/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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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平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是人

人都应享有的受保障的人权，而其行使或须依照国家对适用国际人权文书承担的

义务，受到某些限制， 

 承认参加和平抗议可能是行使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参与公

共事务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又承认和平抗议能够有助于充分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重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又重申参加公开和平抗议应当完全自愿，不受胁迫， 

 因此强调人人必须能够通过公开抗议等形式、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

愿望，而不必担心受到伤害、殴打、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杀害或遭到强迫失

踪， 

 又强调不应将和平抗议视作威胁，因此鼓励所有各国开展公开、包容各方和

有意义的对话，处理和平抗议及其原因， 

 确认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便利参加和平抗议

的个人与相关主管部门之间持续对话方面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 

 强调必须确保对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违犯或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 

 回顾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1.  确认有必要思考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问题； 

 2.  欢迎人权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举行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
问题小组讨论会，欢迎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积极参加小组讨论会； 

 3.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的小组讨论概要；1 

 4.  承认和平抗议在所有社会中都可能发生； 

 5.  忆及各国有责任，包括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防止侵
犯人权行为，尤其是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失

踪、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吁请各国避免滥用刑

事或民事诉讼程序，或在任何时候威胁采取这种行动；  

 6.  鼓励所有各国在和平抗议期间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并在使用武力绝对
必要之时，确保不针对任何人过度或不加选择地使用武力； 

  

 1 A/HRC/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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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吁请各国、适当情况下还有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确保充分培训执法官
员和军人，促进对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的充分培训，包括国际人权法培训、酌情

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 

 8.  请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之前，就确保在和平抗议的背
景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措施和最佳做法编写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一份专题报

告； 

 9.  鼓励相关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包括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
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

报告员和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为上述专题报告提供材料； 

 10.  请高级专员在编写专题报告时借鉴各条约机构的经验，征求各国和相
关伙伴，如联合国各机构、各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 

 11.  决定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在议程项目 3 下审议上述报告和今后可能
采取的步骤。 

2012年 3月 23日 
第 55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